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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1〕9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运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运城市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，加快新能源

产业集群发展壮大，大力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，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文件要求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结合运城

市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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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习近平总书

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，全面落实省委“四为四高两同步”

总体思路和要求，用好市委“五抓一优一促”经济工作主抓手，

聚焦“六新”要求，围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和新能源产业集群目

标定位，统筹规划，统一标准，创新模式，加快建设适度超前、

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，引导培育新能源汽车

消费市场，促进运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——统筹规划，适度超前。着眼于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，结

合不同领域、不同层次的需求，确定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

空间布局，形成布局合理、适度超前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。

——依托市场，多元参与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，根据市场主

导、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的原则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充电基础设

施建设运营。

——有序建设，注重安全。严格执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

营安全标准要求，定期开展充电基础设施现场安全检查，全面提

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工作的安全性。

二、发展目标

2025 年末，全市范围内集中式充（换）电站达到 45 座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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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建 37 座；充电桩达到 7099 个，其中新建 6142 个，车桩比

由 16：1 达到 8：1。

中心城区（含运城开发区）充（换）电站达到 15 座，其中

新建 7 座；充电桩达到 2500 个，其中新建 1868 个，车桩比由

13：1 达到 8：1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强规划引领。

组织编制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，指导规范

全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同时做好与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、有关专项规划、电力设施空间布局规

划、配电网发展规划全面衔接。（市能源局负责，市城市管理局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各县[市、区]人民政府、

运城开发区管委会配合）

（二）加大招商引资。

积极与资金雄厚、建设运维经验丰富的企业洽谈对接，尽快

确定投资主体，以“政府引导、市场化主导”的模式加快运城市

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（市能源局负责，市城市管

理局、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，各县[市、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

区管委会配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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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停车场充电设施全覆盖。

政府机关及其下属事业单位、参公事业单位停车场，满足建

设条件的均配套建设充电设施。（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，

各有关单位配合）

（四）加快城区及村镇区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

重点完成中心城区、县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，满足电动汽车

充电需求。充分考虑村镇级充电市场需求和配电网承载能力，逐

步向有条件的村、镇延伸布局，力争实现村、镇充电基础设施全

覆盖。（市城市管理局，各县[市、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

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配合）

（五）加快城际交通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

公交车站、汽车客运站和出租车服务区等场所全部配套建设

充电基础设施。（市交通局负责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，各县[市、

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配合）

（六）实现重点旅游景区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。

3A 级以上旅游景区需根据停车场条件按一定比例建设充电

基础设施，满足游客充电需求，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要设立电动

汽车专用充电站。（市文旅局负责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，各县[市、

区]人民政府配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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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保障建设用地。

优先保障充电基础设施及配套电网工程建设用地和廊道。新

建项目用地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，可将配建要求纳入土地供应

条件。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，市城市管理局，各县[市、区]

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配合）

（二）简化审批程序。

个人在自有停车库（位）、各居住小区（单位）在既有停车

泊位、具备条件的加油站、城市公共停车场等安装充电设施，无

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

等手续。符合市政规划，主要服务于城市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

公用零散充电桩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

手续。新建的单独占地集中式充（换）电站应符合城市规划，并

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等

手续。（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，各县[市、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

开发区管委会配合）

（三）加大资金支持。

贯彻执行国家、省在新能源汽车购置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

方面的优惠政策，结合运城市财力水平，适时出台有关优惠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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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加快建设。积极争取国家、省新基建资金，

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融资支持。（市财政局负责，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能源局、市金融办，各县[市、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

会配合）

（四）完善电网接入。

电网公司要为充电设施接入提供便利条件，将服务于充电设

施的电力项目纳入电网发展规划。充（换）电设施接入配套 10KV

电力工程由电网企业负责建设和运维，低压线路建设和运维由充

（换）电设施资产投资方和国网公司协商办理，电力工程配套市

政管廊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投

资纳入电网企业输配电价。（国网运城供电公司负责，各县[市、

区]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配合）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成立运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，负

责组织、协调和督导运城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工作，定期召

开调度会议，研究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各成员单位按照

职责分工做好相应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

管委会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协调推进辖区内充电基础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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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

市城市管理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是推进中心城区、

县城充电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要制定详细的工作推进方案，细

化分解任务，明确实施地点、完成时限和保障机制等，出台适合

本辖区实际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，组织抓好实施。市直

各有关责任单位配合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做好有关工作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

有关部门、企业和新闻媒体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充电设施

发展政策、规划布局和实施动态等的宣传力度，促进消费者购买

和使用电动汽车，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充电设施，形成有利于

充电设施发展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安全管理。

要按照管理职责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安全管理，加大对用

户私拉电线、违规用电、不规范建设施工等行为的查处力度。依

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以

及备案抽查，并加强消防监督检查。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和使用单

位或个人要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

检查及管理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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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抓好督办落实。

运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负责对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考核通报，确保全市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工作顺利推进。

附件：运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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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运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
领 导 小 组

组 长：陈 杰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组长：王奋勇 市政府副秘书长

解更生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

赵高堂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

付 刚 市能源局局长

成 员： 卫晋生 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

杨世平 市发展改革委一级调研员

张国伟 市财政局副局长

柯彩云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赵建红 市城市管理局二级调研员

孙正民 市交通局三级调研员

赵仲波 市文旅局四级调研员

秦国庆 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王崇德 市金融办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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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强 市能源局副局长

任伟娜 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

樊峻峰 运城日报社副总编

陈旭光 市广播电视台总编

李建宏 国网运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董稷强 盐湖区副区长

麻亚龙 永济市副市长

侯鹏程 河津市副市长

杨文斌 临猗县副县长

王 军 万荣县副县长

薛克学 稷山县副县长

杨瑞林 新绛县副县长

徐剑昆 闻喜县副县长

毕冠军 绛县副县长

张 帆 垣曲县副县长

张贵林 夏县副县长

李怀并 平陆县副县长

姚康宁 芮城县副县长

张大虎 运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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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晓兵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

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能源局，负责沟通协

调各成员单位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

任由付刚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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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1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